
违反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精
选5篇)

合同是适应私有制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而出现的，是商品
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是适应私有制的商品经济的
客观要求而出现的，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怎样
写合同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合同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
我为大家搜集的合同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违反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篇一

当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时，该如何赔偿呢。下面小编为大家
精心搜集了关于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全文，
欢迎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第一条 为了规范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的经济补偿标
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劳动者的经济补偿金，由用人单位一次性发给。

第三条 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以及拒不
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
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外，还需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
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

第四条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的，要在补足低于标准部分的同时，另外支付相当于低于
部分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

第五条 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
同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
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



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

第六条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
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而解
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其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
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同时还应发给不
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患重病和绝症的还应增加医
疗补助费，患重病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百分之五
十，患绝症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百分之百。

第七条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
不能胜任工作，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
其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
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

第八条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
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
达成协议，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按劳动者
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
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第九条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
况发生严重困难，必须裁减人员的，用人单位按被裁减人员
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在本单位工作的时间
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第十条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未按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
补偿的，除全额发给经济补偿金外，还须按该经济补偿金数
额的百分之五十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

第十一条 本办法中经济补偿金的工资计算标准是指企业正常
生产情况下劳动者解除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

用人单位依据本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解除劳动合同



时，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低于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按企业月
平均工资的标准支付。

第十二条 经济补偿金在企业成本中列支，不得占用企业按规
定比例应提取的福利费用。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一九xx年一月一日起执行。

违反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篇二

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现行）

为了规范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的经济补偿标准，出
台了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下面是详细内容。

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

第一条为了规范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的经济补偿标
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对劳动者的经济补偿金，由用人单位一次性发给。

第三条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以及拒不
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
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外，还需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25%的经
济补偿金。

第四条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的，要在补足低于标准部分的同时，另外支付相当于低于
部分25%的经济补偿金。

第五条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
同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



发给相当于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12个月。工
作时间不满1年的按1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

第六条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
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而解
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其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1
年发给相当于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同时还应发给不低
于6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患重病和绝症的还应增加医疗补
助费，患重病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50%，患绝症的
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100%。

第七条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
不能胜任工作，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
其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1年，发给相当于1个
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12个月。

第八条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
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
达成协议，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按劳动者
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1年发给相当于1个月工
资的经济补偿金。

第九条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
况发生严重困难，必须裁减人员的，用人单位按被裁减人员
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在本单位工作的时间
每满1年，发给相当于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第十条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未按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
补偿的，除全额发给经济补偿金外，还须按该经济补偿金数
额的50%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

第十一条本办法中经济补偿金的工资计算标准是指企业正常
生产情况下劳动者解除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



用人单位依据本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解除劳动合同
时，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低于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按企业月
平均工资的标准支付。

第十二条经济补偿金在企业成本中列支，不得占用企业按规
定比例应提取的福利费用。

第十三条本办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执行

违反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篇三

关于与同志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

__x，男，____年x月出生，x族，____文化，身体证号
码________________x，____年x月进入本单位工作，在本单位工
作年限共x年x个月，最后一次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间
自20__年6月13日至20__年6月12日止，本单位为其缴纳失业
保险费时间自20__年7月至20__年6月止。

现因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调整及本人身体情况无法继续安排工
作，经双方友好协商并依据《劳动法》，决定从20__年7月1
日起与____解除劳动关系，按协商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金________x元整(____x.0元)。

请____在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60日内到南宁市社会保险事业
局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登记，如有异议，请于60日内申请仲
裁。

____x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四年七月七日

备注：本决定书一式三份，用人单位、失业人员本人、市失
业所各一份。



文档为doc格式

违反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篇四

1994年12月3日劳动部劳部发〔1994〕481号发布了违反和解
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为了规范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
对劳动者的经济补偿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的规定，制定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下文是
小编收集的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仅供参考!

劳部发〔1994〕48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国务院各部
委、直属机构劳动人事部门，解放军总后勤部生产管理部：
为贯彻《劳动法》，使有关经济补偿的规定便于操作，我们
制定了《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现印发给
你们，请按照执行。有关违反劳动合同的赔偿办法，按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

劳动部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的经济补偿标
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劳动者的经济补偿金，由用人单位一次性发给。

第三条 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以及拒不
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
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外，还需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
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



第四条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的，要在补足低于标准部分的同时，另外支付相当于低于
部分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

第五条 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
同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
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
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

第六条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
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而解
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其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
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同时还应发给不
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患重病和绝症的还应增加医
疗补助费，患重病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百分之五
十，患绝症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百分之百。

第七条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
不能胜任工作，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
其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
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

第八条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
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
达成协议，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按劳动者
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
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第九条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
况发生严重困难，必须裁减人员的，用人单位按被裁减人员
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在本单位工作的时间
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第十条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未按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



补偿的，除全额发给经济补偿金外，还须按该经济补偿金数
额的百分之五十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

第十一条 本办法中经济补偿金的工资计算标准是指企业正常
生产情况下劳动者解除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

用人单位依据本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解除劳动合同
时，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低于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按企业月
平均工资的标准支付。

第十二条 经济补偿金在企业成本中列支，不得占用企业按规
定比例应提取的福利费用。

违反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篇五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编辑本段主要内容

（1994年12月3日劳动部劳部发〔1994〕481号发布）

第一条

为了规范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的经济补偿标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劳动者的经济补偿金，由用人单位一次性发给。

第三条

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以及拒不支付劳
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支付



劳动者工资报酬外，还需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
的经济补偿金。

第四条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要在补足低于标准部分的同时，另外支付相当于低于部分百
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

第五条

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
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工作
时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

第六条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不能从
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而解除劳动
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其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
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同时还应发给不低于六
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患重病和绝症的'还应增加医疗补助
费，患重病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百分之五十，患
绝症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百分之百。

第七条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
任工作，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其在本
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
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

第八条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
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
议，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按劳动者在本单
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
经济补偿金。

第九条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
严重困难，必须裁减人员的，用人单位按被裁减人员在本单
位工作的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在本单位工作的时间每满一
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第十条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未按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除全额发给经济补偿金外，还须按该经济补偿金数额的百分
之五十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

第十一条

本办法中经济补偿金的工资计算标准是指企业正常生产情况
下劳动者解除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用人单位依据
本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解除劳动合同时，劳动者的
月平均工资低于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按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标
准支付。

第十二条

经济补偿金在企业成本中列支，不得占用企业按规定比例应
提取的福利费用。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执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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